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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內幕消息

本海外監管公告乃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以及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a)條及第13.10B條而作
出。

茲提述本公司於2015年5月10日及2015年5月26日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之重組而刊發之內幕消息公告及新城發展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5
年5月18日及2015年6月15日刊發之海外監管公告。江蘇新城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江蘇新城地產」）進一步刊發的標題為「關於本次吸收合併收到《中國證監會行
政許可項目審查一次反饋意見通知書》的公告」的公告已於2015年7月4日以中文
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交所」）網站(www.sse.com.cn)發佈。

江蘇新城地產根據適用的中國證券法律及法規於上交所刊發進一步資料後，本公
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另行刊發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新城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王振華

香港，2015年7月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包括執行董事王振華先生、梁志誠先生、劉源滿先生及陳偉
健先生，非執行董事呂小平先生及王曉松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華康先生、鍾
偉先生及朱增進先生。


